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簡字第1865號

原      告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鑫必傑  

訴訟代理人  陳琮勛律師

被      告  漢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涂旻珊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柏宏  

            王怡惠律師

複代理人    江帝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定金等事件，於民國113年12月11日言詞

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玖萬玖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

三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09年8月31日向被告訂購自動捲線機一組，總價

新臺幣(下同)997,500元(含稅)，並已依訂購契約（下稱系

爭契約）給付被告被告40%訂金399,000元，然被告迄今仍無

法完成該組機器之交付、測試與驗收。經原告於112年8月4

日以嘉北字第000-000號函催告被告履約，但被告仍未予履

行，原告隨即於112年8月15日以台北樂群二路郵局存證信函

第424號通知被告告解除系爭契約。然被告雖同意返還訂金

款全額，但卻不斷以各式藉口拖延還款時間，例如要求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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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約協議、分期付款等，從112年8月至12月經原告一再催

討,均置之不理,顯無意返還積欠款項399,000元。為此，袁

依民法第227條、第254條規定之法定解約事由解除契約，並

依第256條、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

告應給付原告399,000元，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對被告抗辯所為陳述：

　⒈被告所提出之證一至證四對話圖片無從證明被告已完成標的

之交付，被告所提證物均無從證明其有依債之本旨完成給

付，僅以斷章取義之LINE對話紀錄，惟其對話中也自陳自己

並未完成交付。從被告自己主張的2021年1月27日、乃至於2

023年8月8日，超過兩年半期間，被告究竟於何時真正完成

交付與驗收？被告主張顯然莫衷一是，無可採憑。

　⒉被告所提交之機器僅為半成品，沒有系統、也無法運作，更

無法「自動捲線」，被告也明知此情形，故於原告提出解約

時，被告也從未抗辯機器已依約交付，竟於臨訟之時信口雌

黃機器已交付云云，實無足採：

　⑴依聲證一（即原證一）即被告所出具的報價單，被告有義務

要交付之標的包含：「投料：吊掛機構」、「上料：手臂夾

爪」、「繞捲機一台」、「打帶模組」、「下料：滑道堆

疊」等五個模組組成。

　⑵故被告所提出證五照片適可證明被告並未完成交付，其照片

並無「投料：吊掛機構」、「上料：手臂夾爪」、「打帶模

組」、「下料：滑道堆疊」之結構。

　⑶此外，此機器為自動捲線器，但被告沒有提供可用的操作系

統、也欠缺前述應有之結構與模組，故實際上根本無法「自

動捲線」，迄今仍處於無法運作之狀態，故原告所提證五照

片，僅是被告負交付義務標的之一部分，且並無系統可資操

作，被告所提證五反而證明其並未履約。

　⑷而目前該機器現況如原證五照片所示，僅用肉眼觀之即可知

曉，該機器徒具骨架，看不出有何構造具備「投料：吊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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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上料：手臂夾爪」、「打帶模組」、「下料：滑道

堆疊」之結構，已足證明被告根本沒有完成交付。

　⒊依聲證四（即原證四）對話紀錄可知，最遲於民國（下同）

112年11月20日起（即締約逾3年後），兩造即已開始洽商解

約退款事宜，於112年12月12日，原告員工也謂：「法務這

邊基本上可以接受你提出的付款方式跟簽合意解約協議。」

可見當時兩造就解除契約一事已有共識。後經雙方通話，於

12年12月24日，原告員工也謂：「耶誕快樂，再麻煩Hank

（即被告董事林柏宏）幫我們如期在週三前發解約協議的草

稿mail喔，感謝。」可見兩造當時就解除契約一事已有共

識，且草稿已協議由被告出具。惟其後，原告員工不斷要求

被告依照雙方談定的內容，由被告出具解約協議草稿，原告

簽署；惟被告董事林柏宏竟惡意已讀不回，拖延許久，原告

方不得已發函解約並提起本件訴訟。由前揭對話紀錄可知，

被告與原告商談解約過程中，從頭到尾均未主張其有完成標

的之交付，可見被告自知理虧，願與原告解約，竟於臨訟之

時，信口雌黃，謊稱其完成標的交付云云！被告前後矛盾之

處昭然甚明，足徵被告主張絲毫不足採信。

　⒋首先敘明者，被告承製之自動捲線器之「線」，為「船舶控

制導線」，是一種電纜導線，故要將其「捲」成圈其捲線器

需要非常大的扭力，而被告所提供之機器，僅能無力地旋轉

作動，徒具其形，但完全無法提供將船舶控制線捲起來的扭

力，遑論「自動」捲線，被告所提證物也完全沒有其機器

「捲線」之作動，被告從未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

　⑴本件原告向被告訂製之自動捲線器（原證1），其捲動之

「線」，為「船舶控制導線」，所謂船舶控制導線即連結於

船舶方向盤與船舵之間之機械傳動船舶方向之電纜線材。於

船舶行駛時須承受船舶轉彎之強大扭力，故此類線材非常粗

韌、具高度應力，不易彎曲捲束。

　⑵本案所使用之船舶控制線如原證6之圖片所示，該線材具有

高度應力之情形如原證7之影片所示，販售此類線材時，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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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將該線材捲成線圈販賣（原證8，吉本公司銷售本案線材

商品之官方網站，網址：https://www.marscable.com.t

w/），傳統上均以手動腳踩捲線器將此高應力之線材扭結成

圈，故捲線器需要具備高度扭力，方能完成捲線作業（原證

9）。

　⑶然而，被告所交付的機器完全沒有辦法進行上揭線材的捲線

作業，原告予被告長達數年時間促其改善，被告亦無法改

善，觀被告所提出之被證10，僅能證明被告所提交之機器可

以「旋轉」，完全沒有進行任何「捲線」作業，被證10影片

實可自證被告所提出之機器並未依債之本旨交付。

　⑷綜上所述，被告提出被證10向　鈞院魚目混珠，僅以其所交

付之機器可「旋轉」而謊稱已設置完成云云，實則被告依契

約應交付者為自動「捲線」機，被告機器既無法「捲線」，

自不得謂已依債之本旨給付，被證10影片實可自證被告所提

出之機器並未履行交付義務。

　⒌本件系爭機器之設置係於109年8月20日，由訴外人吉本精密

有限公司向原告下單，原告於109年8月31日向被告下單訂

購，惟被告時至今日，仍無法完成系爭機器之交付，故吉本

公司發律師函向原告解除契約，被告與原告於112年10月5日

會議商討解約事宜，被告也同意全額退還訂金，可見雙方確

實對於解除契約及全額返還定金已有合意，被告也自知其無

法完成系爭機器之交付，原告主張解除契約並請求返還定

金，實有理由：

　⑴訴外人吉本精密有限公司（原證10）（以下簡稱「吉本公

司」），為生產並販賣船舶、卡車、機械控制導線之公司

（原證11），其生產之控制導線等線材，需捲線成圈以銷售

（原證8），故以傳統之手動捲線方式，將線材捲成線圈。

　⑵吉本公司為了增加工作效率，建置自動化生產線，因此民國

（下同）109年8月20日向原告下單建置全自動捲線系統（原

證12），計新臺幣（下同）1,984,500元；此系統最核心的

自動捲線器（下稱「系爭機器」），由被告於109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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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原告提出報價（原證1），雙方合意由被告製作，約定交

貨期為原告下單後90個工作天，原告於109年9月30日匯款39

9,000元訂金予被告（原證13）。

　⑶兩造簽訂契約後，被告即直接至吉本公司進行系爭機器之裝

設，惟被告自109年9月至今仍未完成系爭機器；自112年開

始，被告接洽此項目之代表董事林柏宏即經常失聯，對本案

不聞不問，導致吉本公司向原告提出解除契約，而因被告也

無法佐證其有完成系爭機器之裝設，原告不得已向被告提出

解約，雙方已於112年10月5日線上會議，商議解約事宜，被

告自行提出將訂金分12期全數退還之方案：

　①本案之捲線機採購案，被告係由董事林柏宏（Hank），原告

由業務王千輔（Wilson）、陳宇恩（Ryan）負責，三人有一

LINE對話群組名為「吉本二案」，討論本採購案相關事宜，

合先敘明。

　②就本採購案之履行，於112年3月31日，吉本公司就被告負責

裝設之捲線機有如下回饋：「第一台面板未裝上…，第二台

完全完成的時間是何時？下再過去施工的日期？」（原證1

4，第1至2頁）可見此時間點被告仍未完成系爭自動捲線

機。

　③於112年5月18日起，被告代表林柏宏即經常性失聯，原告代

表於5月18日起，即難以連絡上被告代表，經常去電未接也

未回電（原證14）。

　④因被告遲遲未完成系爭機器之交付，故吉本公司至今仍在使

用如原證9之手動捲線器進行捲線，故吉本公司於112年7月2

8日也委託訴外人何志揚律師發律師函要求原告解除契約

（原證15）。

　⑤從而，雙方於112年9月12日起開始洽談退還訂金事宜，約定

於112年10月5日開會討論退款（原證16，第2頁至第4頁），

於會議後，被告主動寄發電子郵件予原告提案願意分期12

期，將訂金全額還款（原證17）。

　⑥惟嗣後，被告代表就退款事宜發訊：「哈囉，若有共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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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2/05開始分期。」（原證16），可知被告已同意解約，

被告也同意分期返還定金，後雙方僅對是否開立票據一事尚

有分歧（聲證4即原證4），最終，被告於113年2月15日寄發

電子郵件，主動提供解除契約協議的初稿予原告（原證1

8）。

　⒍綜上所述，由雙方訊息及郵件往返的過程中可知，雙方對於

解除本件系爭契約已有合意，對於全額並分期退還定金也已

達成合意，僅對於是否開立票據尚未合致，惟開立票據屬於

民法上之新債清償方式，縱使未達成合意，也無妨與已經存

在的舊債務。退而言之，倘若　鈞院認為雙方未達成解約合

意，則依照被告主動提出解約觀之，被告對於其所提出之給

付並未符合客戶需求一事，知之甚明，其所設置之系爭機

器，徒具其形，實則無法使用，ㄝ足徵被告確實未依債之本

旨提出給付，原告主張解除契約並請求返還定金，實有理

由。

　⒎因被告也明知無法完成系爭機器之交付，故於原告提出解約

時，被告也從未抗辯機器已依約交付，竟於臨訟之時信口雌

黃機器已交付云云，實無足採：

　⑴復查，依聲證4（即原證4）對話紀錄可知，最遲於民國（下

同）112年11月20日起（即締約逾3年後），兩造即已開始洽

商解約退款事宜，於112年12月12日，原告員工也謂：「法

務這邊基本上可以接受你（即被告董事林柏宏）提出的付款

方式跟簽合意解約協議。」可見當時兩造就解除契約一事已

有共識。

　⑵後經雙方通話，於12年12月24日，原告員工也謂：「耶誕快

樂，再麻煩Hank（即被告董事林柏宏）幫我們如期在週三前

發解約協議的草稿mail喔，感謝。」可見兩造當時就解除契

約一事已有共識，且草稿已協議由被告出具（原證18）。

　⑶惟其後，原告員工不斷要求被告依照雙方談定的內容，由被

告出具解約協議草稿，原告簽署；惟被告董事林柏宏竟惡意

已讀不回，拖延許久，原告方不得已發函解約並提起本件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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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

二、被告則以下列陳詞置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㈠原告刻意忽略110年9月1日要求被告重新設計製作「自動捲

線機」至訴外人吉本公司安裝，且被告業已完成給付義務之

事實，故被告並無可歸責事由，是原告主張明顯混淆鈞院視

聽，不足採信。

　⒈原告無非係以，被告至訴外人吉本公司安裝之機器看不出有

「投料：吊掛機構」、「上料：手臂夾爪」、「繞卷機一

台」、「打帶模組」、「下料：滑道堆疊」結構，故主張被

告沒有完成交付云云。

　⒉惟查，原告所主張上揭規格被告於110年1月27日經原告指示

將報價單規格之機台安裝至訴外人吉本公司，此有被告公司

董事林柏宏與原告公司業務王千輔間對話紀錄可證（詳聲證

1即被證1），且除對話紀錄外亦有原告公司業務王千輔於1

月27日所傳安裝機構完畢後之照片（被證6）及現場照片

（被證7），可證原報價單上之品項：「投料：吊掛機

構」、「上料：手臂夾爪」、「繞卷機一台」、「打帶模

組」、「下料：滑道堆疊」結構業已於110年1月27日安裝完

畢。

　⒊嗣後原告因與訴外人吉本公司重新簽約，故於110年9月1日

通知被告董事林柏宏將機具取回要求重新設計（被證8），

原告公司於111年1月20日以電子郵件要求被告確認重新變更

設計之規格，故原本報價單之「自動卷線機」規格變更為：

「兩組捲線機構（450mm轉盤*1、300mm轉盤*2）、「人工上

下料/自動捲線」、「人工打帶」、「M66專屬氣壓缸」（被

證9），因原告公司將「自動捲線機構」規格變更為二組，

被告先於111年3月18日交付一組並安裝至訴外人吉本公司完

畢後告知原告公司業務王千輔：「週一會過來教育訓練」等

語（詳聲證2即被證2），另一組機構則於111年10月27日完

成安裝後並通知原告公司業務王千輔（詳聲證3即被證3），

然原告公司於112年時告知兩組卷線機構要可分別獨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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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故被告又於112年6月12日至訴外人吉本公司將另一組機

構上安裝控制電腦後告知原告公司業務：「兩台捲線機都已

ready」等語（詳聲證4即被證4），以上事實在在足證，被

告均按照原告所指示之給付標的物交付，故原告刻意忽略11

0年9月1日要求被告重新製作「自動捲線機」，且被告業已

完成給付義務之事實，是原告所主張被告未依據報價單之規

格交付云云，明顯混淆鈞院視聽，不足採信。

　㈡原告雖提出原證5主張被告交付之標的物僅半完成品云云，

然原告要求被告交付變更設計後之「捲線機」，且被告業已

完成交付此有聲證5附卷可憑，被告亦於112年8月8日在訴外

人吉本公司拍攝安裝之二台自動捲線機均已攝影及影片截圖

附卷可參（被證10），影片中機器可供操作且地點確實為吉

本公司，益證被告業已完成原告要求之給付義務，是原告主

張顯非事實，難值採信。

　㈢被告所製作之「自動卷線機」可完成原告要求之卷線功能，

此有驗收試車之影片為證並且被告有給原告公司業務，是原

告主張被告製作之「自動卷線機」無法完成捲線工作云云，

顯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

　⒈原告公司於109年9月30日交付定金後，被告公司即開始製作

自動捲線機（下稱系爭機器），安裝前被告於109年12月12

日因原告公司及訴外人吉本公司提供最粗的線材做測試，經

被告公司測試後，仍可完成自動捲線工作，此有109年12月1

2日測試影片及截圖可參（被證12、被證13），經原告公司

確認後於110年1月27日完成系爭機器安裝（詳聲證一）。

　⒉次查，因原告與訴外人吉本公司重新簽約，故於110年9月1

日通知被告董事林柏宏將機具取回要求重新設計（詳被證

8），當時被告公司為確認系爭機器可以運作而於110年9月2

9日再將「自動捲機」可運作之影片以Line傳給原告公司業

務，此有被告公司董事林柏宏與原告公司業務王千輔間對話

紀錄可證（被證14），可見被告公司製作之「自動捲線機」

作動機制確實可以完成自動捲線功能。原告公司於1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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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重新確認規格(詳被證9)，被告於111年3月18日再次交

付系爭機器至訴外人吉本公司，當時被告即在訴外人吉本公

司廠房內測試「自動捲線機」之捲線功能並錄影（被證15、

被證16截圖），由111年3月18日之測試影片中「自動捲線

機」之捲線功能正常，可完成自動捲線工作，確實符合雙方

約定之給付本旨，甚且上開測試影片業已於111年3月18日提

供給原告公司（被證17），是原告主張被告製作之系爭機器

無法完成捲線工作云云，顯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　

　㈣原告主張被告未完成教育訓練云云，惟查，被告於111年3月

18日交付一組自動捲線機並安裝完畢後告知原告公司業務王

千輔：「週一會過來教育訓練」等語（詳聲證2即被證2），

業如前述，被告確實於111年3月22日至訴外人吉本公司完成

教育訓練並且測試機器（即試動作），被告均有告知原告公

司業務，此亦有111年3月22日對話紀錄可查（被證11），原

告刻意省略被告業已於111年3月22日完成員工教育訓練之事

實。

　㈤原告主張被告公司對於解約有共識云云，然原告亦自承被告

最後卻並未在解約協議簽名同意，足證本件雙方並無合意解

除契約並願意返還定金。

　⒈原告主張被告公司對於解約有共識云云。

　⒉惟查原告與被告雙方雖曾經有協商解約，然協議過程中，原

告公司一直以「現在生意上有困難，將來雙方可以繼續合

作」等理由要求被告公司合意解約，被告公司對於自己業已

依約交付機台，卻仍然要解除契約乙事，十分不解，故不願

同意解除契約，而原告亦自承被告最後卻並未在解約協議簽

名同意，足證本件雙方並無合意解除契約並願意返還定金，

是原告主張被告同意解除契約云云，被告鄭重否認。

三、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被告公司109年8月31日報價

單、原告公司112年8月4日嘉北字第000-000號函、112年8月

15日台北樂群二路郵局存證信函第424號、原告員工與被告

董事林柏宏之LINE對話截圖、系爭設備現況照片、本件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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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線器需作動之船舶控制線材、船舶控制線實際具備高度應

力之影片、吉本公司官方網站之船舶控制線銷售頁面、吉本

公司以手動機器將船舶控制線捲線影片、吉本公司商工登記

資料、吉本公司於台灣機械網之登記資料、109年8月20日原

告提供吉本公司之報價單、109年9月30日原告匯款被告之匯

款證明、112年3月31日雙方「吉本二案」群組LINE對話記

錄、吉本公司於112年7月28日寄發予原告之律師函、112年9

月12日起之雙方「吉本二案」群組LINE對話記錄、被告於11

2年10月5日、113年2月15日寄發原告之電子郵件及附件解約

協議書等件為證，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酌者厥

為：㈠被告所為給付是否合乎債之本旨給付？㈡系爭契約是

否經兩造合意解除？㈢原告解除系爭契約請求返還定金是否

有理由？分述如下：

　㈠被告所為給付是否合乎債之本旨給付？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有明文規定。又民事訴訟如

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

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

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

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 號判例可資參

照）。

　 ⒉依原告所提出由被告所出具之報價單所載，原告向被告訂

購之自動捲線機規格說明為「自動捲線機-投料：吊掛機構

(最大可吊掛30條)，夾持模組可更換，附三款產品的夾持

模組-上料：手臂夾爪(不含手臂)，夾持模組可更換，付三

款產品的挾持模組-繞捲：繞捲機一台-打帶模組；打帶模

組一台-下料：滑道堆疊」，有報價單附卷可參，是被告自

應提供符合前開規格之自動捲線機予原告方為符合債之本

旨而為給付。

　 ⒊被告固主張原告要求被告交付變更設計後之捲線機，被告

業已完成交付，並有被告於112年8月8日在訴外人吉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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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安裝之二台自動捲線機均已攝影及影片截圖附卷可

參，被告業已完成原告要求之給付義務。然查，被告所交

付之機器完全沒有辦法進行上揭線材的捲線作業，原告給

予被告長達數年時間促其改善，被告亦無法改善，此觀被

告所提出之機器照片及112年8月8日在訴外人吉本公司拍攝

安裝機器影片，僅能證明被告所提交之機器可以「旋

轉」，完全沒有進行任何「捲線」作業，是被告所提出之

機器顯然不符報價單所約定之規格。此外，被告公司董事

林柏宏更於於原告員工之群組名稱為「吉本二案」之ＬＩ

ＮＥ群組中自承「我希望按照合意解約的合約來走！每個

月30號我寄出支票〜我都已經願意談無條件解約了損失也

是我自己吸收有共識就照合約來走」（參支付命令卷第25

頁），是倘若被告有約交付合乎規則說明之自動捲線機，

被告有何需同意原告談合意解約之事，是被告所提出之給

付無論依原報價單或變更設計後之給付內容，均無從證明

其已依債之本旨交付，亦未經原告驗收通過，顯未依債之

本旨交付乙情，堪以認定。

　 ㈡系爭契約是否經兩造合意解除？

　　 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

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１項訂有明文。原告雖主

張兩造112年11月20日起即已開始洽商解約退款事宜，於11

2年12月12日，原告員工也謂：「法務這邊基本上可以接受

你（即被告董事林柏宏）提出的付款方式跟簽合意解約協

議。」於112年12月24日，原告員工也謂：「耶誕快樂，再

麻煩Hank（即被告董事林柏宏）幫我們如期在週三前發解

約協議的草稿mail喔，感謝。」等語，而認定兩造當時就

解除契約一事已有共識，且草稿已協議由被告出具等語。

然查，被告就解約協議事後並未簽署，為兩造所不爭執。

則兩造就是否合意解除系爭契約顯然僅在協商階段，實難

僅以被告有出終止合約協議書草稿予原告即認定兩造間就

解除契約已有共識，是兩造對系爭契約解除並未達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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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應屬無疑。

　 ㈢原告解除系爭契約請求返還定金是否有理由？

　　 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

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

「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

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

民法第227條、第254條分別訂有明文。次按「契約解除

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

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

物，應返還之。二、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

時起之利息償還之。」民法第259條第1、2款分別定有明

文。又定金於契約成立後，已屬於價金之一部，嗣契約解

除應依回復原狀規定請求返還（最高法院65年度台上字第1

141號裁判要旨參照）。再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

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

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經查，本件

被告所為給付不符合債之本旨，業據本院認定如前，則原

告因此於112年8月15日以台北樂群二路郵局存證信函第424

號通知被告告解除系爭契約，則系爭契約業因原告解除而

消滅，則被告自應返還其所受領之定金399,000元予原告及

法定遲延利息，適法有據。

四、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原告399,0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

達翌日即113年3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聲請勘驗傳播控制導線及兩造其餘

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再

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本件係依簡易程序而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

78條、第389條第1項第3款，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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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魏賜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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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簡字第1865號
原      告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鑫必傑  
訴訟代理人  陳琮勛律師
被      告  漢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涂旻珊  


訴訟代理人  林柏宏  
            王怡惠律師
複代理人    江帝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定金等事件，於民國113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玖萬玖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09年8月31日向被告訂購自動捲線機一組，總價新臺幣(下同)997,500元(含稅)，並已依訂購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給付被告被告40%訂金399,000元，然被告迄今仍無法完成該組機器之交付、測試與驗收。經原告於112年8月4日以嘉北字第000-000號函催告被告履約，但被告仍未予履行，原告隨即於112年8月15日以台北樂群二路郵局存證信函第424號通知被告告解除系爭契約。然被告雖同意返還訂金款全額，但卻不斷以各式藉口拖延還款時間，例如要求簽訂解約協議、分期付款等，從112年8月至12月經原告一再催討,均置之不理,顯無意返還積欠款項399,000元。為此，袁依民法第227條、第254條規定之法定解約事由解除契約，並依第256條、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99,000元，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對被告抗辯所為陳述：
　⒈被告所提出之證一至證四對話圖片無從證明被告已完成標的之交付，被告所提證物均無從證明其有依債之本旨完成給付，僅以斷章取義之LINE對話紀錄，惟其對話中也自陳自己並未完成交付。從被告自己主張的2021年1月27日、乃至於2023年8月8日，超過兩年半期間，被告究竟於何時真正完成交付與驗收？被告主張顯然莫衷一是，無可採憑。
　⒉被告所提交之機器僅為半成品，沒有系統、也無法運作，更無法「自動捲線」，被告也明知此情形，故於原告提出解約時，被告也從未抗辯機器已依約交付，竟於臨訟之時信口雌黃機器已交付云云，實無足採：
　⑴依聲證一（即原證一）即被告所出具的報價單，被告有義務要交付之標的包含：「投料：吊掛機構」、「上料：手臂夾爪」、「繞捲機一台」、「打帶模組」、「下料：滑道堆疊」等五個模組組成。
　⑵故被告所提出證五照片適可證明被告並未完成交付，其照片並無「投料：吊掛機構」、「上料：手臂夾爪」、「打帶模組」、「下料：滑道堆疊」之結構。
　⑶此外，此機器為自動捲線器，但被告沒有提供可用的操作系統、也欠缺前述應有之結構與模組，故實際上根本無法「自動捲線」，迄今仍處於無法運作之狀態，故原告所提證五照片，僅是被告負交付義務標的之一部分，且並無系統可資操作，被告所提證五反而證明其並未履約。
　⑷而目前該機器現況如原證五照片所示，僅用肉眼觀之即可知曉，該機器徒具骨架，看不出有何構造具備「投料：吊掛機構」、「上料：手臂夾爪」、「打帶模組」、「下料：滑道堆疊」之結構，已足證明被告根本沒有完成交付。
　⒊依聲證四（即原證四）對話紀錄可知，最遲於民國（下同）112年11月20日起（即締約逾3年後），兩造即已開始洽商解約退款事宜，於112年12月12日，原告員工也謂：「法務這邊基本上可以接受你提出的付款方式跟簽合意解約協議。」可見當時兩造就解除契約一事已有共識。後經雙方通話，於12年12月24日，原告員工也謂：「耶誕快樂，再麻煩Hank（即被告董事林柏宏）幫我們如期在週三前發解約協議的草稿mail喔，感謝。」可見兩造當時就解除契約一事已有共識，且草稿已協議由被告出具。惟其後，原告員工不斷要求被告依照雙方談定的內容，由被告出具解約協議草稿，原告簽署；惟被告董事林柏宏竟惡意已讀不回，拖延許久，原告方不得已發函解約並提起本件訴訟。由前揭對話紀錄可知，被告與原告商談解約過程中，從頭到尾均未主張其有完成標的之交付，可見被告自知理虧，願與原告解約，竟於臨訟之時，信口雌黃，謊稱其完成標的交付云云！被告前後矛盾之處昭然甚明，足徵被告主張絲毫不足採信。
　⒋首先敘明者，被告承製之自動捲線器之「線」，為「船舶控制導線」，是一種電纜導線，故要將其「捲」成圈其捲線器需要非常大的扭力，而被告所提供之機器，僅能無力地旋轉作動，徒具其形，但完全無法提供將船舶控制線捲起來的扭力，遑論「自動」捲線，被告所提證物也完全沒有其機器「捲線」之作動，被告從未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
　⑴本件原告向被告訂製之自動捲線器（原證1），其捲動之「線」，為「船舶控制導線」，所謂船舶控制導線即連結於船舶方向盤與船舵之間之機械傳動船舶方向之電纜線材。於船舶行駛時須承受船舶轉彎之強大扭力，故此類線材非常粗韌、具高度應力，不易彎曲捲束。
　⑵本案所使用之船舶控制線如原證6之圖片所示，該線材具有高度應力之情形如原證7之影片所示，販售此類線材時，需要將該線材捲成線圈販賣（原證8，吉本公司銷售本案線材商品之官方網站，網址：https://www.marscable.com.tw/），傳統上均以手動腳踩捲線器將此高應力之線材扭結成圈，故捲線器需要具備高度扭力，方能完成捲線作業（原證9）。
　⑶然而，被告所交付的機器完全沒有辦法進行上揭線材的捲線作業，原告予被告長達數年時間促其改善，被告亦無法改善，觀被告所提出之被證10，僅能證明被告所提交之機器可以「旋轉」，完全沒有進行任何「捲線」作業，被證10影片實可自證被告所提出之機器並未依債之本旨交付。
　⑷綜上所述，被告提出被證10向　鈞院魚目混珠，僅以其所交付之機器可「旋轉」而謊稱已設置完成云云，實則被告依契約應交付者為自動「捲線」機，被告機器既無法「捲線」，自不得謂已依債之本旨給付，被證10影片實可自證被告所提出之機器並未履行交付義務。
　⒌本件系爭機器之設置係於109年8月20日，由訴外人吉本精密有限公司向原告下單，原告於109年8月31日向被告下單訂購，惟被告時至今日，仍無法完成系爭機器之交付，故吉本公司發律師函向原告解除契約，被告與原告於112年10月5日會議商討解約事宜，被告也同意全額退還訂金，可見雙方確實對於解除契約及全額返還定金已有合意，被告也自知其無法完成系爭機器之交付，原告主張解除契約並請求返還定金，實有理由：
　⑴訴外人吉本精密有限公司（原證10）（以下簡稱「吉本公司」），為生產並販賣船舶、卡車、機械控制導線之公司（原證11），其生產之控制導線等線材，需捲線成圈以銷售（原證8），故以傳統之手動捲線方式，將線材捲成線圈。
　⑵吉本公司為了增加工作效率，建置自動化生產線，因此民國（下同）109年8月20日向原告下單建置全自動捲線系統（原證12），計新臺幣（下同）1,984,500元；此系統最核心的自動捲線器（下稱「系爭機器」），由被告於109年8月31日向原告提出報價（原證1），雙方合意由被告製作，約定交貨期為原告下單後90個工作天，原告於109年9月30日匯款399,000元訂金予被告（原證13）。
　⑶兩造簽訂契約後，被告即直接至吉本公司進行系爭機器之裝設，惟被告自109年9月至今仍未完成系爭機器；自112年開始，被告接洽此項目之代表董事林柏宏即經常失聯，對本案不聞不問，導致吉本公司向原告提出解除契約，而因被告也無法佐證其有完成系爭機器之裝設，原告不得已向被告提出解約，雙方已於112年10月5日線上會議，商議解約事宜，被告自行提出將訂金分12期全數退還之方案：
　①本案之捲線機採購案，被告係由董事林柏宏（Hank），原告由業務王千輔（Wilson）、陳宇恩（Ryan）負責，三人有一LINE對話群組名為「吉本二案」，討論本採購案相關事宜，合先敘明。
　②就本採購案之履行，於112年3月31日，吉本公司就被告負責裝設之捲線機有如下回饋：「第一台面板未裝上…，第二台完全完成的時間是何時？下再過去施工的日期？」（原證14，第1至2頁）可見此時間點被告仍未完成系爭自動捲線機。
　③於112年5月18日起，被告代表林柏宏即經常性失聯，原告代表於5月18日起，即難以連絡上被告代表，經常去電未接也未回電（原證14）。
　④因被告遲遲未完成系爭機器之交付，故吉本公司至今仍在使用如原證9之手動捲線器進行捲線，故吉本公司於112年7月28日也委託訴外人何志揚律師發律師函要求原告解除契約（原證15）。
　⑤從而，雙方於112年9月12日起開始洽談退還訂金事宜，約定於112年10月5日開會討論退款（原證16，第2頁至第4頁），於會議後，被告主動寄發電子郵件予原告提案願意分期12期，將訂金全額還款（原證17）。
　⑥惟嗣後，被告代表就退款事宜發訊：「哈囉，若有共識，我從12/05開始分期。」（原證16），可知被告已同意解約，被告也同意分期返還定金，後雙方僅對是否開立票據一事尚有分歧（聲證4即原證4），最終，被告於113年2月15日寄發電子郵件，主動提供解除契約協議的初稿予原告（原證18）。
　⒍綜上所述，由雙方訊息及郵件往返的過程中可知，雙方對於解除本件系爭契約已有合意，對於全額並分期退還定金也已達成合意，僅對於是否開立票據尚未合致，惟開立票據屬於民法上之新債清償方式，縱使未達成合意，也無妨與已經存在的舊債務。退而言之，倘若　鈞院認為雙方未達成解約合意，則依照被告主動提出解約觀之，被告對於其所提出之給付並未符合客戶需求一事，知之甚明，其所設置之系爭機器，徒具其形，實則無法使用，ㄝ足徵被告確實未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原告主張解除契約並請求返還定金，實有理由。
　⒎因被告也明知無法完成系爭機器之交付，故於原告提出解約時，被告也從未抗辯機器已依約交付，竟於臨訟之時信口雌黃機器已交付云云，實無足採：
　⑴復查，依聲證4（即原證4）對話紀錄可知，最遲於民國（下同）112年11月20日起（即締約逾3年後），兩造即已開始洽商解約退款事宜，於112年12月12日，原告員工也謂：「法務這邊基本上可以接受你（即被告董事林柏宏）提出的付款方式跟簽合意解約協議。」可見當時兩造就解除契約一事已有共識。
　⑵後經雙方通話，於12年12月24日，原告員工也謂：「耶誕快樂，再麻煩Hank（即被告董事林柏宏）幫我們如期在週三前發解約協議的草稿mail喔，感謝。」可見兩造當時就解除契約一事已有共識，且草稿已協議由被告出具（原證18）。
　⑶惟其後，原告員工不斷要求被告依照雙方談定的內容，由被告出具解約協議草稿，原告簽署；惟被告董事林柏宏竟惡意已讀不回，拖延許久，原告方不得已發函解約並提起本件訴訟。
二、被告則以下列陳詞置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㈠原告刻意忽略110年9月1日要求被告重新設計製作「自動捲線機」至訴外人吉本公司安裝，且被告業已完成給付義務之事實，故被告並無可歸責事由，是原告主張明顯混淆鈞院視聽，不足採信。
　⒈原告無非係以，被告至訴外人吉本公司安裝之機器看不出有「投料：吊掛機構」、「上料：手臂夾爪」、「繞卷機一台」、「打帶模組」、「下料：滑道堆疊」結構，故主張被告沒有完成交付云云。
　⒉惟查，原告所主張上揭規格被告於110年1月27日經原告指示將報價單規格之機台安裝至訴外人吉本公司，此有被告公司董事林柏宏與原告公司業務王千輔間對話紀錄可證（詳聲證1即被證1），且除對話紀錄外亦有原告公司業務王千輔於1月27日所傳安裝機構完畢後之照片（被證6）及現場照片（被證7），可證原報價單上之品項：「投料：吊掛機構」、「上料：手臂夾爪」、「繞卷機一台」、「打帶模組」、「下料：滑道堆疊」結構業已於110年1月27日安裝完畢。
　⒊嗣後原告因與訴外人吉本公司重新簽約，故於110年9月1日通知被告董事林柏宏將機具取回要求重新設計（被證8），原告公司於111年1月20日以電子郵件要求被告確認重新變更設計之規格，故原本報價單之「自動卷線機」規格變更為：「兩組捲線機構（450mm轉盤*1、300mm轉盤*2）、「人工上下料/自動捲線」、「人工打帶」、「M66專屬氣壓缸」（被證9），因原告公司將「自動捲線機構」規格變更為二組，被告先於111年3月18日交付一組並安裝至訴外人吉本公司完畢後告知原告公司業務王千輔：「週一會過來教育訓練」等語（詳聲證2即被證2），另一組機構則於111年10月27日完成安裝後並通知原告公司業務王千輔（詳聲證3即被證3），然原告公司於112年時告知兩組卷線機構要可分別獨立控制，故被告又於112年6月12日至訴外人吉本公司將另一組機構上安裝控制電腦後告知原告公司業務：「兩台捲線機都已ready」等語（詳聲證4即被證4），以上事實在在足證，被告均按照原告所指示之給付標的物交付，故原告刻意忽略110年9月1日要求被告重新製作「自動捲線機」，且被告業已完成給付義務之事實，是原告所主張被告未依據報價單之規格交付云云，明顯混淆鈞院視聽，不足採信。
　㈡原告雖提出原證5主張被告交付之標的物僅半完成品云云，然原告要求被告交付變更設計後之「捲線機」，且被告業已完成交付此有聲證5附卷可憑，被告亦於112年8月8日在訴外人吉本公司拍攝安裝之二台自動捲線機均已攝影及影片截圖附卷可參（被證10），影片中機器可供操作且地點確實為吉本公司，益證被告業已完成原告要求之給付義務，是原告主張顯非事實，難值採信。
　㈢被告所製作之「自動卷線機」可完成原告要求之卷線功能，此有驗收試車之影片為證並且被告有給原告公司業務，是原告主張被告製作之「自動卷線機」無法完成捲線工作云云，顯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
　⒈原告公司於109年9月30日交付定金後，被告公司即開始製作自動捲線機（下稱系爭機器），安裝前被告於109年12月12日因原告公司及訴外人吉本公司提供最粗的線材做測試，經被告公司測試後，仍可完成自動捲線工作，此有109年12月12日測試影片及截圖可參（被證12、被證13），經原告公司確認後於110年1月27日完成系爭機器安裝（詳聲證一）。
　⒉次查，因原告與訴外人吉本公司重新簽約，故於110年9月1日通知被告董事林柏宏將機具取回要求重新設計（詳被證8），當時被告公司為確認系爭機器可以運作而於110年9月29日再將「自動捲機」可運作之影片以Line傳給原告公司業務，此有被告公司董事林柏宏與原告公司業務王千輔間對話紀錄可證（被證14），可見被告公司製作之「自動捲線機」作動機制確實可以完成自動捲線功能。原告公司於111年1月20日重新確認規格(詳被證9)，被告於111年3月18日再次交付系爭機器至訴外人吉本公司，當時被告即在訴外人吉本公司廠房內測試「自動捲線機」之捲線功能並錄影（被證15、被證16截圖），由111年3月18日之測試影片中「自動捲線機」之捲線功能正常，可完成自動捲線工作，確實符合雙方約定之給付本旨，甚且上開測試影片業已於111年3月18日提供給原告公司（被證17），是原告主張被告製作之系爭機器無法完成捲線工作云云，顯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　
　㈣原告主張被告未完成教育訓練云云，惟查，被告於111年3月18日交付一組自動捲線機並安裝完畢後告知原告公司業務王千輔：「週一會過來教育訓練」等語（詳聲證2即被證2），業如前述，被告確實於111年3月22日至訴外人吉本公司完成教育訓練並且測試機器（即試動作），被告均有告知原告公司業務，此亦有111年3月22日對話紀錄可查（被證11），原告刻意省略被告業已於111年3月22日完成員工教育訓練之事實。
　㈤原告主張被告公司對於解約有共識云云，然原告亦自承被告最後卻並未在解約協議簽名同意，足證本件雙方並無合意解除契約並願意返還定金。
　⒈原告主張被告公司對於解約有共識云云。
　⒉惟查原告與被告雙方雖曾經有協商解約，然協議過程中，原告公司一直以「現在生意上有困難，將來雙方可以繼續合作」等理由要求被告公司合意解約，被告公司對於自己業已依約交付機台，卻仍然要解除契約乙事，十分不解，故不願同意解除契約，而原告亦自承被告最後卻並未在解約協議簽名同意，足證本件雙方並無合意解除契約並願意返還定金，是原告主張被告同意解除契約云云，被告鄭重否認。
三、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被告公司109年8月31日報價單、原告公司112年8月4日嘉北字第000-000號函、112年8月15日台北樂群二路郵局存證信函第424號、原告員工與被告董事林柏宏之LINE對話截圖、系爭設備現況照片、本件自動捲線器需作動之船舶控制線材、船舶控制線實際具備高度應力之影片、吉本公司官方網站之船舶控制線銷售頁面、吉本公司以手動機器將船舶控制線捲線影片、吉本公司商工登記資料、吉本公司於台灣機械網之登記資料、109年8月20日原告提供吉本公司之報價單、109年9月30日原告匯款被告之匯款證明、112年3月31日雙方「吉本二案」群組LINE對話記錄、吉本公司於112年7月28日寄發予原告之律師函、112年9月12日起之雙方「吉本二案」群組LINE對話記錄、被告於112年10月5日、113年2月15日寄發原告之電子郵件及附件解約協議書等件為證，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酌者厥為：㈠被告所為給付是否合乎債之本旨給付？㈡系爭契約是否經兩造合意解除？㈢原告解除系爭契約請求返還定金是否有理由？分述如下：
　㈠被告所為給付是否合乎債之本旨給付？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有明文規定。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 號判例可資參照）。
　 ⒉依原告所提出由被告所出具之報價單所載，原告向被告訂購之自動捲線機規格說明為「自動捲線機-投料：吊掛機構(最大可吊掛30條)，夾持模組可更換，附三款產品的夾持模組-上料：手臂夾爪(不含手臂)，夾持模組可更換，付三款產品的挾持模組-繞捲：繞捲機一台-打帶模組；打帶模組一台-下料：滑道堆疊」，有報價單附卷可參，是被告自應提供符合前開規格之自動捲線機予原告方為符合債之本旨而為給付。
　 ⒊被告固主張原告要求被告交付變更設計後之捲線機，被告業已完成交付，並有被告於112年8月8日在訴外人吉本公司拍攝安裝之二台自動捲線機均已攝影及影片截圖附卷可參，被告業已完成原告要求之給付義務。然查，被告所交付之機器完全沒有辦法進行上揭線材的捲線作業，原告給予被告長達數年時間促其改善，被告亦無法改善，此觀被告所提出之機器照片及112年8月8日在訴外人吉本公司拍攝安裝機器影片，僅能證明被告所提交之機器可以「旋轉」，完全沒有進行任何「捲線」作業，是被告所提出之機器顯然不符報價單所約定之規格。此外，被告公司董事林柏宏更於於原告員工之群組名稱為「吉本二案」之ＬＩＮＥ群組中自承「我希望按照合意解約的合約來走！每個月30號我寄出支票～我都已經願意談無條件解約了損失也是我自己吸收有共識就照合約來走」（參支付命令卷第25頁），是倘若被告有約交付合乎規則說明之自動捲線機，被告有何需同意原告談合意解約之事，是被告所提出之給付無論依原報價單或變更設計後之給付內容，均無從證明其已依債之本旨交付，亦未經原告驗收通過，顯未依債之本旨交付乙情，堪以認定。
　 ㈡系爭契約是否經兩造合意解除？
　　 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１項訂有明文。原告雖主張兩造112年11月20日起即已開始洽商解約退款事宜，於112年12月12日，原告員工也謂：「法務這邊基本上可以接受你（即被告董事林柏宏）提出的付款方式跟簽合意解約協議。」於112年12月24日，原告員工也謂：「耶誕快樂，再麻煩Hank（即被告董事林柏宏）幫我們如期在週三前發解約協議的草稿mail喔，感謝。」等語，而認定兩造當時就解除契約一事已有共識，且草稿已協議由被告出具等語。然查，被告就解約協議事後並未簽署，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兩造就是否合意解除系爭契約顯然僅在協商階段，實難僅以被告有出終止合約協議書草稿予原告即認定兩造間就解除契約已有共識，是兩造對系爭契約解除並未達成合意，應屬無疑。
　 ㈢原告解除系爭契約請求返還定金是否有理由？
　　 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27條、第254條分別訂有明文。次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二、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民法第259條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又定金於契約成立後，已屬於價金之一部，嗣契約解除應依回復原狀規定請求返還（最高法院65年度台上字第1141號裁判要旨參照）。再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所為給付不符合債之本旨，業據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因此於112年8月15日以台北樂群二路郵局存證信函第424號通知被告告解除系爭契約，則系爭契約業因原告解除而消滅，則被告自應返還其所受領之定金399,000元予原告及法定遲延利息，適法有據。
四、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原告399,0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3年3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聲請勘驗傳播控制導線及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本件係依簡易程序而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8條、第389條第1項第3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魏賜琪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簡字第1865號
原      告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鑫必傑  
訴訟代理人  陳琮勛律師
被      告  漢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涂旻珊  

訴訟代理人  林柏宏  
            王怡惠律師
複代理人    江帝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定金等事件，於民國113年12月11日言詞
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玖萬玖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
三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09年8月31日向被告訂購自動捲線機一組，總價
    新臺幣(下同)997,500元(含稅)，並已依訂購契約（下稱系
    爭契約）給付被告被告40%訂金399,000元，然被告迄今仍無
    法完成該組機器之交付、測試與驗收。經原告於112年8月4
    日以嘉北字第000-000號函催告被告履約，但被告仍未予履
    行，原告隨即於112年8月15日以台北樂群二路郵局存證信函
    第424號通知被告告解除系爭契約。然被告雖同意返還訂金
    款全額，但卻不斷以各式藉口拖延還款時間，例如要求簽訂
    解約協議、分期付款等，從112年8月至12月經原告一再催討
    ,均置之不理,顯無意返還積欠款項399,000元。為此，袁依
    民法第227條、第254條規定之法定解約事由解除契約，並依
    第256條、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
    應給付原告399,000元，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對被告抗辯所為陳述：
　⒈被告所提出之證一至證四對話圖片無從證明被告已完成標的
    之交付，被告所提證物均無從證明其有依債之本旨完成給付
    ，僅以斷章取義之LINE對話紀錄，惟其對話中也自陳自己並
    未完成交付。從被告自己主張的2021年1月27日、乃至於202
    3年8月8日，超過兩年半期間，被告究竟於何時真正完成交
    付與驗收？被告主張顯然莫衷一是，無可採憑。
　⒉被告所提交之機器僅為半成品，沒有系統、也無法運作，更
    無法「自動捲線」，被告也明知此情形，故於原告提出解約
    時，被告也從未抗辯機器已依約交付，竟於臨訟之時信口雌
    黃機器已交付云云，實無足採：
　⑴依聲證一（即原證一）即被告所出具的報價單，被告有義務
    要交付之標的包含：「投料：吊掛機構」、「上料：手臂夾
    爪」、「繞捲機一台」、「打帶模組」、「下料：滑道堆疊
    」等五個模組組成。
　⑵故被告所提出證五照片適可證明被告並未完成交付，其照片
    並無「投料：吊掛機構」、「上料：手臂夾爪」、「打帶模
    組」、「下料：滑道堆疊」之結構。
　⑶此外，此機器為自動捲線器，但被告沒有提供可用的操作系
    統、也欠缺前述應有之結構與模組，故實際上根本無法「自
    動捲線」，迄今仍處於無法運作之狀態，故原告所提證五照
    片，僅是被告負交付義務標的之一部分，且並無系統可資操
    作，被告所提證五反而證明其並未履約。
　⑷而目前該機器現況如原證五照片所示，僅用肉眼觀之即可知
    曉，該機器徒具骨架，看不出有何構造具備「投料：吊掛機
    構」、「上料：手臂夾爪」、「打帶模組」、「下料：滑道
    堆疊」之結構，已足證明被告根本沒有完成交付。
　⒊依聲證四（即原證四）對話紀錄可知，最遲於民國（下同）1
    12年11月20日起（即締約逾3年後），兩造即已開始洽商解
    約退款事宜，於112年12月12日，原告員工也謂：「法務這
    邊基本上可以接受你提出的付款方式跟簽合意解約協議。」
    可見當時兩造就解除契約一事已有共識。後經雙方通話，於
    12年12月24日，原告員工也謂：「耶誕快樂，再麻煩Hank（
    即被告董事林柏宏）幫我們如期在週三前發解約協議的草稿
    mail喔，感謝。」可見兩造當時就解除契約一事已有共識，
    且草稿已協議由被告出具。惟其後，原告員工不斷要求被告
    依照雙方談定的內容，由被告出具解約協議草稿，原告簽署
    ；惟被告董事林柏宏竟惡意已讀不回，拖延許久，原告方不
    得已發函解約並提起本件訴訟。由前揭對話紀錄可知，被告
    與原告商談解約過程中，從頭到尾均未主張其有完成標的之
    交付，可見被告自知理虧，願與原告解約，竟於臨訟之時，
    信口雌黃，謊稱其完成標的交付云云！被告前後矛盾之處昭
    然甚明，足徵被告主張絲毫不足採信。
　⒋首先敘明者，被告承製之自動捲線器之「線」，為「船舶控
    制導線」，是一種電纜導線，故要將其「捲」成圈其捲線器
    需要非常大的扭力，而被告所提供之機器，僅能無力地旋轉
    作動，徒具其形，但完全無法提供將船舶控制線捲起來的扭
    力，遑論「自動」捲線，被告所提證物也完全沒有其機器「
    捲線」之作動，被告從未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
　⑴本件原告向被告訂製之自動捲線器（原證1），其捲動之「線
    」，為「船舶控制導線」，所謂船舶控制導線即連結於船舶
    方向盤與船舵之間之機械傳動船舶方向之電纜線材。於船舶
    行駛時須承受船舶轉彎之強大扭力，故此類線材非常粗韌、
    具高度應力，不易彎曲捲束。
　⑵本案所使用之船舶控制線如原證6之圖片所示，該線材具有高
    度應力之情形如原證7之影片所示，販售此類線材時，需要
    將該線材捲成線圈販賣（原證8，吉本公司銷售本案線材商
    品之官方網站，網址：https://www.marscable.com.tw/）
    ，傳統上均以手動腳踩捲線器將此高應力之線材扭結成圈，
    故捲線器需要具備高度扭力，方能完成捲線作業（原證9）
    。
　⑶然而，被告所交付的機器完全沒有辦法進行上揭線材的捲線
    作業，原告予被告長達數年時間促其改善，被告亦無法改善
    ，觀被告所提出之被證10，僅能證明被告所提交之機器可以
    「旋轉」，完全沒有進行任何「捲線」作業，被證10影片實
    可自證被告所提出之機器並未依債之本旨交付。
　⑷綜上所述，被告提出被證10向　鈞院魚目混珠，僅以其所交
    付之機器可「旋轉」而謊稱已設置完成云云，實則被告依契
    約應交付者為自動「捲線」機，被告機器既無法「捲線」，
    自不得謂已依債之本旨給付，被證10影片實可自證被告所提
    出之機器並未履行交付義務。
　⒌本件系爭機器之設置係於109年8月20日，由訴外人吉本精密
    有限公司向原告下單，原告於109年8月31日向被告下單訂購
    ，惟被告時至今日，仍無法完成系爭機器之交付，故吉本公
    司發律師函向原告解除契約，被告與原告於112年10月5日會
    議商討解約事宜，被告也同意全額退還訂金，可見雙方確實
    對於解除契約及全額返還定金已有合意，被告也自知其無法
    完成系爭機器之交付，原告主張解除契約並請求返還定金，
    實有理由：
　⑴訴外人吉本精密有限公司（原證10）（以下簡稱「吉本公司
    」），為生產並販賣船舶、卡車、機械控制導線之公司（原
    證11），其生產之控制導線等線材，需捲線成圈以銷售（原
    證8），故以傳統之手動捲線方式，將線材捲成線圈。
　⑵吉本公司為了增加工作效率，建置自動化生產線，因此民國
    （下同）109年8月20日向原告下單建置全自動捲線系統（原
    證12），計新臺幣（下同）1,984,500元；此系統最核心的
    自動捲線器（下稱「系爭機器」），由被告於109年8月31日
    向原告提出報價（原證1），雙方合意由被告製作，約定交
    貨期為原告下單後90個工作天，原告於109年9月30日匯款39
    9,000元訂金予被告（原證13）。
　⑶兩造簽訂契約後，被告即直接至吉本公司進行系爭機器之裝
    設，惟被告自109年9月至今仍未完成系爭機器；自112年開
    始，被告接洽此項目之代表董事林柏宏即經常失聯，對本案
    不聞不問，導致吉本公司向原告提出解除契約，而因被告也
    無法佐證其有完成系爭機器之裝設，原告不得已向被告提出
    解約，雙方已於112年10月5日線上會議，商議解約事宜，被
    告自行提出將訂金分12期全數退還之方案：
　①本案之捲線機採購案，被告係由董事林柏宏（Hank），原告
    由業務王千輔（Wilson）、陳宇恩（Ryan）負責，三人有一
    LINE對話群組名為「吉本二案」，討論本採購案相關事宜，
    合先敘明。
　②就本採購案之履行，於112年3月31日，吉本公司就被告負責
    裝設之捲線機有如下回饋：「第一台面板未裝上…，第二台
    完全完成的時間是何時？下再過去施工的日期？」（原證14
    ，第1至2頁）可見此時間點被告仍未完成系爭自動捲線機。
　③於112年5月18日起，被告代表林柏宏即經常性失聯，原告代
    表於5月18日起，即難以連絡上被告代表，經常去電未接也
    未回電（原證14）。
　④因被告遲遲未完成系爭機器之交付，故吉本公司至今仍在使
    用如原證9之手動捲線器進行捲線，故吉本公司於112年7月2
    8日也委託訴外人何志揚律師發律師函要求原告解除契約（
    原證15）。
　⑤從而，雙方於112年9月12日起開始洽談退還訂金事宜，約定
    於112年10月5日開會討論退款（原證16，第2頁至第4頁），
    於會議後，被告主動寄發電子郵件予原告提案願意分期12期
    ，將訂金全額還款（原證17）。
　⑥惟嗣後，被告代表就退款事宜發訊：「哈囉，若有共識，我
    從12/05開始分期。」（原證16），可知被告已同意解約，
    被告也同意分期返還定金，後雙方僅對是否開立票據一事尚
    有分歧（聲證4即原證4），最終，被告於113年2月15日寄發
    電子郵件，主動提供解除契約協議的初稿予原告（原證18）
    。
　⒍綜上所述，由雙方訊息及郵件往返的過程中可知，雙方對於
    解除本件系爭契約已有合意，對於全額並分期退還定金也已
    達成合意，僅對於是否開立票據尚未合致，惟開立票據屬於
    民法上之新債清償方式，縱使未達成合意，也無妨與已經存
    在的舊債務。退而言之，倘若　鈞院認為雙方未達成解約合
    意，則依照被告主動提出解約觀之，被告對於其所提出之給
    付並未符合客戶需求一事，知之甚明，其所設置之系爭機器
    ，徒具其形，實則無法使用，ㄝ足徵被告確實未依債之本旨
    提出給付，原告主張解除契約並請求返還定金，實有理由。
　⒎因被告也明知無法完成系爭機器之交付，故於原告提出解約
    時，被告也從未抗辯機器已依約交付，竟於臨訟之時信口雌
    黃機器已交付云云，實無足採：
　⑴復查，依聲證4（即原證4）對話紀錄可知，最遲於民國（下
    同）112年11月20日起（即締約逾3年後），兩造即已開始洽
    商解約退款事宜，於112年12月12日，原告員工也謂：「法
    務這邊基本上可以接受你（即被告董事林柏宏）提出的付款
    方式跟簽合意解約協議。」可見當時兩造就解除契約一事已
    有共識。
　⑵後經雙方通話，於12年12月24日，原告員工也謂：「耶誕快
    樂，再麻煩Hank（即被告董事林柏宏）幫我們如期在週三前
    發解約協議的草稿mail喔，感謝。」可見兩造當時就解除契
    約一事已有共識，且草稿已協議由被告出具（原證18）。
　⑶惟其後，原告員工不斷要求被告依照雙方談定的內容，由被
    告出具解約協議草稿，原告簽署；惟被告董事林柏宏竟惡意
    已讀不回，拖延許久，原告方不得已發函解約並提起本件訴
    訟。
二、被告則以下列陳詞置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㈠原告刻意忽略110年9月1日要求被告重新設計製作「自動捲線
    機」至訴外人吉本公司安裝，且被告業已完成給付義務之事
    實，故被告並無可歸責事由，是原告主張明顯混淆鈞院視聽
    ，不足採信。
　⒈原告無非係以，被告至訴外人吉本公司安裝之機器看不出有
    「投料：吊掛機構」、「上料：手臂夾爪」、「繞卷機一台
    」、「打帶模組」、「下料：滑道堆疊」結構，故主張被告
    沒有完成交付云云。
　⒉惟查，原告所主張上揭規格被告於110年1月27日經原告指示
    將報價單規格之機台安裝至訴外人吉本公司，此有被告公司
    董事林柏宏與原告公司業務王千輔間對話紀錄可證（詳聲證
    1即被證1），且除對話紀錄外亦有原告公司業務王千輔於1
    月27日所傳安裝機構完畢後之照片（被證6）及現場照片（
    被證7），可證原報價單上之品項：「投料：吊掛機構」、
    「上料：手臂夾爪」、「繞卷機一台」、「打帶模組」、「
    下料：滑道堆疊」結構業已於110年1月27日安裝完畢。
　⒊嗣後原告因與訴外人吉本公司重新簽約，故於110年9月1日通
    知被告董事林柏宏將機具取回要求重新設計（被證8），原
    告公司於111年1月20日以電子郵件要求被告確認重新變更設
    計之規格，故原本報價單之「自動卷線機」規格變更為：「
    兩組捲線機構（450mm轉盤*1、300mm轉盤*2）、「人工上下
    料/自動捲線」、「人工打帶」、「M66專屬氣壓缸」（被證
    9），因原告公司將「自動捲線機構」規格變更為二組，被
    告先於111年3月18日交付一組並安裝至訴外人吉本公司完畢
    後告知原告公司業務王千輔：「週一會過來教育訓練」等語
    （詳聲證2即被證2），另一組機構則於111年10月27日完成
    安裝後並通知原告公司業務王千輔（詳聲證3即被證3），然
    原告公司於112年時告知兩組卷線機構要可分別獨立控制，
    故被告又於112年6月12日至訴外人吉本公司將另一組機構上
    安裝控制電腦後告知原告公司業務：「兩台捲線機都已read
    y」等語（詳聲證4即被證4），以上事實在在足證，被告均
    按照原告所指示之給付標的物交付，故原告刻意忽略110年9
    月1日要求被告重新製作「自動捲線機」，且被告業已完成
    給付義務之事實，是原告所主張被告未依據報價單之規格交
    付云云，明顯混淆鈞院視聽，不足採信。
　㈡原告雖提出原證5主張被告交付之標的物僅半完成品云云，然
    原告要求被告交付變更設計後之「捲線機」，且被告業已完
    成交付此有聲證5附卷可憑，被告亦於112年8月8日在訴外人
    吉本公司拍攝安裝之二台自動捲線機均已攝影及影片截圖附
    卷可參（被證10），影片中機器可供操作且地點確實為吉本
    公司，益證被告業已完成原告要求之給付義務，是原告主張
    顯非事實，難值採信。
　㈢被告所製作之「自動卷線機」可完成原告要求之卷線功能，
    此有驗收試車之影片為證並且被告有給原告公司業務，是原
    告主張被告製作之「自動卷線機」無法完成捲線工作云云，
    顯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
　⒈原告公司於109年9月30日交付定金後，被告公司即開始製作
    自動捲線機（下稱系爭機器），安裝前被告於109年12月12
    日因原告公司及訴外人吉本公司提供最粗的線材做測試，經
    被告公司測試後，仍可完成自動捲線工作，此有109年12月1
    2日測試影片及截圖可參（被證12、被證13），經原告公司
    確認後於110年1月27日完成系爭機器安裝（詳聲證一）。
　⒉次查，因原告與訴外人吉本公司重新簽約，故於110年9月1日
    通知被告董事林柏宏將機具取回要求重新設計（詳被證8）
    ，當時被告公司為確認系爭機器可以運作而於110年9月29日
    再將「自動捲機」可運作之影片以Line傳給原告公司業務，
    此有被告公司董事林柏宏與原告公司業務王千輔間對話紀錄
    可證（被證14），可見被告公司製作之「自動捲線機」作動
    機制確實可以完成自動捲線功能。原告公司於111年1月20日
    重新確認規格(詳被證9)，被告於111年3月18日再次交付系
    爭機器至訴外人吉本公司，當時被告即在訴外人吉本公司廠
    房內測試「自動捲線機」之捲線功能並錄影（被證15、被證
    16截圖），由111年3月18日之測試影片中「自動捲線機」之
    捲線功能正常，可完成自動捲線工作，確實符合雙方約定之
    給付本旨，甚且上開測試影片業已於111年3月18日提供給原
    告公司（被證17），是原告主張被告製作之系爭機器無法完
    成捲線工作云云，顯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　
　㈣原告主張被告未完成教育訓練云云，惟查，被告於111年3月1
    8日交付一組自動捲線機並安裝完畢後告知原告公司業務王
    千輔：「週一會過來教育訓練」等語（詳聲證2即被證2），
    業如前述，被告確實於111年3月22日至訴外人吉本公司完成
    教育訓練並且測試機器（即試動作），被告均有告知原告公
    司業務，此亦有111年3月22日對話紀錄可查（被證11），原
    告刻意省略被告業已於111年3月22日完成員工教育訓練之事
    實。
　㈤原告主張被告公司對於解約有共識云云，然原告亦自承被告
    最後卻並未在解約協議簽名同意，足證本件雙方並無合意解
    除契約並願意返還定金。
　⒈原告主張被告公司對於解約有共識云云。
　⒉惟查原告與被告雙方雖曾經有協商解約，然協議過程中，原
    告公司一直以「現在生意上有困難，將來雙方可以繼續合作
    」等理由要求被告公司合意解約，被告公司對於自己業已依
    約交付機台，卻仍然要解除契約乙事，十分不解，故不願同
    意解除契約，而原告亦自承被告最後卻並未在解約協議簽名
    同意，足證本件雙方並無合意解除契約並願意返還定金，是
    原告主張被告同意解除契約云云，被告鄭重否認。
三、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被告公司109年8月31日報價單
    、原告公司112年8月4日嘉北字第000-000號函、112年8月15
    日台北樂群二路郵局存證信函第424號、原告員工與被告董
    事林柏宏之LINE對話截圖、系爭設備現況照片、本件自動捲
    線器需作動之船舶控制線材、船舶控制線實際具備高度應力
    之影片、吉本公司官方網站之船舶控制線銷售頁面、吉本公
    司以手動機器將船舶控制線捲線影片、吉本公司商工登記資
    料、吉本公司於台灣機械網之登記資料、109年8月20日原告
    提供吉本公司之報價單、109年9月30日原告匯款被告之匯款
    證明、112年3月31日雙方「吉本二案」群組LINE對話記錄、
    吉本公司於112年7月28日寄發予原告之律師函、112年9月12
    日起之雙方「吉本二案」群組LINE對話記錄、被告於112年1
    0月5日、113年2月15日寄發原告之電子郵件及附件解約協議
    書等件為證，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酌者厥為：
    ㈠被告所為給付是否合乎債之本旨給付？㈡系爭契約是否經兩
    造合意解除？㈢原告解除系爭契約請求返還定金是否有理由
    ？分述如下：
　㈠被告所為給付是否合乎債之本旨給付？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有明文規定。又民事訴訟如係由
     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
     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
     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
     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 號判例可資參照）。
　 ⒉依原告所提出由被告所出具之報價單所載，原告向被告訂購
     之自動捲線機規格說明為「自動捲線機-投料：吊掛機構(
     最大可吊掛30條)，夾持模組可更換，附三款產品的夾持模
     組-上料：手臂夾爪(不含手臂)，夾持模組可更換，付三款
     產品的挾持模組-繞捲：繞捲機一台-打帶模組；打帶模組
     一台-下料：滑道堆疊」，有報價單附卷可參，是被告自應
     提供符合前開規格之自動捲線機予原告方為符合債之本旨
     而為給付。
　 ⒊被告固主張原告要求被告交付變更設計後之捲線機，被告業
     已完成交付，並有被告於112年8月8日在訴外人吉本公司拍
     攝安裝之二台自動捲線機均已攝影及影片截圖附卷可參，
     被告業已完成原告要求之給付義務。然查，被告所交付之
     機器完全沒有辦法進行上揭線材的捲線作業，原告給予被
     告長達數年時間促其改善，被告亦無法改善，此觀被告所
     提出之機器照片及112年8月8日在訴外人吉本公司拍攝安裝
     機器影片，僅能證明被告所提交之機器可以「旋轉」，完
     全沒有進行任何「捲線」作業，是被告所提出之機器顯然
     不符報價單所約定之規格。此外，被告公司董事林柏宏更
     於於原告員工之群組名稱為「吉本二案」之ＬＩＮＥ群組中自
     承「我希望按照合意解約的合約來走！每個月30號我寄出
     支票～我都已經願意談無條件解約了損失也是我自己吸收有
     共識就照合約來走」（參支付命令卷第25頁），是倘若被
     告有約交付合乎規則說明之自動捲線機，被告有何需同意
     原告談合意解約之事，是被告所提出之給付無論依原報價
     單或變更設計後之給付內容，均無從證明其已依債之本旨
     交付，亦未經原告驗收通過，顯未依債之本旨交付乙情，
     堪以認定。
　 ㈡系爭契約是否經兩造合意解除？
　　 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
     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１項訂有明文。原告雖主
     張兩造112年11月20日起即已開始洽商解約退款事宜，於11
     2年12月12日，原告員工也謂：「法務這邊基本上可以接受
     你（即被告董事林柏宏）提出的付款方式跟簽合意解約協
     議。」於112年12月24日，原告員工也謂：「耶誕快樂，再
     麻煩Hank（即被告董事林柏宏）幫我們如期在週三前發解
     約協議的草稿mail喔，感謝。」等語，而認定兩造當時就
     解除契約一事已有共識，且草稿已協議由被告出具等語。
     然查，被告就解約協議事後並未簽署，為兩造所不爭執。
     則兩造就是否合意解除系爭契約顯然僅在協商階段，實難
     僅以被告有出終止合約協議書草稿予原告即認定兩造間就
     解除契約已有共識，是兩造對系爭契約解除並未達成合意
     ，應屬無疑。
　 ㈢原告解除系爭契約請求返還定金是否有理由？
　　 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
     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
     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
     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
     法第227條、第254條分別訂有明文。次按「契約解除時，
     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
     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
     返還之。二、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
     利息償還之。」民法第259條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又定
     金於契約成立後，已屬於價金之一部，嗣契約解除應依回
     復原狀規定請求返還（最高法院65年度台上字第1141號裁
     判要旨參照）。再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
     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
     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所
     為給付不符合債之本旨，業據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因此
     於112年8月15日以台北樂群二路郵局存證信函第424號通知
     被告告解除系爭契約，則系爭契約業因原告解除而消滅，
     則被告自應返還其所受領之定金399,000元予原告及法定遲
     延利息，適法有據。
四、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原告399,0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
    達翌日即113年3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聲請勘驗傳播控制導線及兩造其餘
    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再
    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本件係依簡易程序而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
    78條、第389條第1項第3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魏賜琪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簡字第1865號
原      告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鑫必傑  
訴訟代理人  陳琮勛律師
被      告  漢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涂旻珊  

訴訟代理人  林柏宏  
            王怡惠律師
複代理人    江帝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定金等事件，於民國113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玖萬玖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09年8月31日向被告訂購自動捲線機一組，總價新臺幣(下同)997,500元(含稅)，並已依訂購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給付被告被告40%訂金399,000元，然被告迄今仍無法完成該組機器之交付、測試與驗收。經原告於112年8月4日以嘉北字第000-000號函催告被告履約，但被告仍未予履行，原告隨即於112年8月15日以台北樂群二路郵局存證信函第424號通知被告告解除系爭契約。然被告雖同意返還訂金款全額，但卻不斷以各式藉口拖延還款時間，例如要求簽訂解約協議、分期付款等，從112年8月至12月經原告一再催討,均置之不理,顯無意返還積欠款項399,000元。為此，袁依民法第227條、第254條規定之法定解約事由解除契約，並依第256條、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99,000元，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對被告抗辯所為陳述：
　⒈被告所提出之證一至證四對話圖片無從證明被告已完成標的之交付，被告所提證物均無從證明其有依債之本旨完成給付，僅以斷章取義之LINE對話紀錄，惟其對話中也自陳自己並未完成交付。從被告自己主張的2021年1月27日、乃至於2023年8月8日，超過兩年半期間，被告究竟於何時真正完成交付與驗收？被告主張顯然莫衷一是，無可採憑。
　⒉被告所提交之機器僅為半成品，沒有系統、也無法運作，更無法「自動捲線」，被告也明知此情形，故於原告提出解約時，被告也從未抗辯機器已依約交付，竟於臨訟之時信口雌黃機器已交付云云，實無足採：
　⑴依聲證一（即原證一）即被告所出具的報價單，被告有義務要交付之標的包含：「投料：吊掛機構」、「上料：手臂夾爪」、「繞捲機一台」、「打帶模組」、「下料：滑道堆疊」等五個模組組成。
　⑵故被告所提出證五照片適可證明被告並未完成交付，其照片並無「投料：吊掛機構」、「上料：手臂夾爪」、「打帶模組」、「下料：滑道堆疊」之結構。
　⑶此外，此機器為自動捲線器，但被告沒有提供可用的操作系統、也欠缺前述應有之結構與模組，故實際上根本無法「自動捲線」，迄今仍處於無法運作之狀態，故原告所提證五照片，僅是被告負交付義務標的之一部分，且並無系統可資操作，被告所提證五反而證明其並未履約。
　⑷而目前該機器現況如原證五照片所示，僅用肉眼觀之即可知曉，該機器徒具骨架，看不出有何構造具備「投料：吊掛機構」、「上料：手臂夾爪」、「打帶模組」、「下料：滑道堆疊」之結構，已足證明被告根本沒有完成交付。
　⒊依聲證四（即原證四）對話紀錄可知，最遲於民國（下同）112年11月20日起（即締約逾3年後），兩造即已開始洽商解約退款事宜，於112年12月12日，原告員工也謂：「法務這邊基本上可以接受你提出的付款方式跟簽合意解約協議。」可見當時兩造就解除契約一事已有共識。後經雙方通話，於12年12月24日，原告員工也謂：「耶誕快樂，再麻煩Hank（即被告董事林柏宏）幫我們如期在週三前發解約協議的草稿mail喔，感謝。」可見兩造當時就解除契約一事已有共識，且草稿已協議由被告出具。惟其後，原告員工不斷要求被告依照雙方談定的內容，由被告出具解約協議草稿，原告簽署；惟被告董事林柏宏竟惡意已讀不回，拖延許久，原告方不得已發函解約並提起本件訴訟。由前揭對話紀錄可知，被告與原告商談解約過程中，從頭到尾均未主張其有完成標的之交付，可見被告自知理虧，願與原告解約，竟於臨訟之時，信口雌黃，謊稱其完成標的交付云云！被告前後矛盾之處昭然甚明，足徵被告主張絲毫不足採信。
　⒋首先敘明者，被告承製之自動捲線器之「線」，為「船舶控制導線」，是一種電纜導線，故要將其「捲」成圈其捲線器需要非常大的扭力，而被告所提供之機器，僅能無力地旋轉作動，徒具其形，但完全無法提供將船舶控制線捲起來的扭力，遑論「自動」捲線，被告所提證物也完全沒有其機器「捲線」之作動，被告從未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
　⑴本件原告向被告訂製之自動捲線器（原證1），其捲動之「線」，為「船舶控制導線」，所謂船舶控制導線即連結於船舶方向盤與船舵之間之機械傳動船舶方向之電纜線材。於船舶行駛時須承受船舶轉彎之強大扭力，故此類線材非常粗韌、具高度應力，不易彎曲捲束。
　⑵本案所使用之船舶控制線如原證6之圖片所示，該線材具有高度應力之情形如原證7之影片所示，販售此類線材時，需要將該線材捲成線圈販賣（原證8，吉本公司銷售本案線材商品之官方網站，網址：https://www.marscable.com.tw/），傳統上均以手動腳踩捲線器將此高應力之線材扭結成圈，故捲線器需要具備高度扭力，方能完成捲線作業（原證9）。
　⑶然而，被告所交付的機器完全沒有辦法進行上揭線材的捲線作業，原告予被告長達數年時間促其改善，被告亦無法改善，觀被告所提出之被證10，僅能證明被告所提交之機器可以「旋轉」，完全沒有進行任何「捲線」作業，被證10影片實可自證被告所提出之機器並未依債之本旨交付。
　⑷綜上所述，被告提出被證10向　鈞院魚目混珠，僅以其所交付之機器可「旋轉」而謊稱已設置完成云云，實則被告依契約應交付者為自動「捲線」機，被告機器既無法「捲線」，自不得謂已依債之本旨給付，被證10影片實可自證被告所提出之機器並未履行交付義務。
　⒌本件系爭機器之設置係於109年8月20日，由訴外人吉本精密有限公司向原告下單，原告於109年8月31日向被告下單訂購，惟被告時至今日，仍無法完成系爭機器之交付，故吉本公司發律師函向原告解除契約，被告與原告於112年10月5日會議商討解約事宜，被告也同意全額退還訂金，可見雙方確實對於解除契約及全額返還定金已有合意，被告也自知其無法完成系爭機器之交付，原告主張解除契約並請求返還定金，實有理由：
　⑴訴外人吉本精密有限公司（原證10）（以下簡稱「吉本公司」），為生產並販賣船舶、卡車、機械控制導線之公司（原證11），其生產之控制導線等線材，需捲線成圈以銷售（原證8），故以傳統之手動捲線方式，將線材捲成線圈。
　⑵吉本公司為了增加工作效率，建置自動化生產線，因此民國（下同）109年8月20日向原告下單建置全自動捲線系統（原證12），計新臺幣（下同）1,984,500元；此系統最核心的自動捲線器（下稱「系爭機器」），由被告於109年8月31日向原告提出報價（原證1），雙方合意由被告製作，約定交貨期為原告下單後90個工作天，原告於109年9月30日匯款399,000元訂金予被告（原證13）。
　⑶兩造簽訂契約後，被告即直接至吉本公司進行系爭機器之裝設，惟被告自109年9月至今仍未完成系爭機器；自112年開始，被告接洽此項目之代表董事林柏宏即經常失聯，對本案不聞不問，導致吉本公司向原告提出解除契約，而因被告也無法佐證其有完成系爭機器之裝設，原告不得已向被告提出解約，雙方已於112年10月5日線上會議，商議解約事宜，被告自行提出將訂金分12期全數退還之方案：
　①本案之捲線機採購案，被告係由董事林柏宏（Hank），原告由業務王千輔（Wilson）、陳宇恩（Ryan）負責，三人有一LINE對話群組名為「吉本二案」，討論本採購案相關事宜，合先敘明。
　②就本採購案之履行，於112年3月31日，吉本公司就被告負責裝設之捲線機有如下回饋：「第一台面板未裝上…，第二台完全完成的時間是何時？下再過去施工的日期？」（原證14，第1至2頁）可見此時間點被告仍未完成系爭自動捲線機。
　③於112年5月18日起，被告代表林柏宏即經常性失聯，原告代表於5月18日起，即難以連絡上被告代表，經常去電未接也未回電（原證14）。
　④因被告遲遲未完成系爭機器之交付，故吉本公司至今仍在使用如原證9之手動捲線器進行捲線，故吉本公司於112年7月28日也委託訴外人何志揚律師發律師函要求原告解除契約（原證15）。
　⑤從而，雙方於112年9月12日起開始洽談退還訂金事宜，約定於112年10月5日開會討論退款（原證16，第2頁至第4頁），於會議後，被告主動寄發電子郵件予原告提案願意分期12期，將訂金全額還款（原證17）。
　⑥惟嗣後，被告代表就退款事宜發訊：「哈囉，若有共識，我從12/05開始分期。」（原證16），可知被告已同意解約，被告也同意分期返還定金，後雙方僅對是否開立票據一事尚有分歧（聲證4即原證4），最終，被告於113年2月15日寄發電子郵件，主動提供解除契約協議的初稿予原告（原證18）。
　⒍綜上所述，由雙方訊息及郵件往返的過程中可知，雙方對於解除本件系爭契約已有合意，對於全額並分期退還定金也已達成合意，僅對於是否開立票據尚未合致，惟開立票據屬於民法上之新債清償方式，縱使未達成合意，也無妨與已經存在的舊債務。退而言之，倘若　鈞院認為雙方未達成解約合意，則依照被告主動提出解約觀之，被告對於其所提出之給付並未符合客戶需求一事，知之甚明，其所設置之系爭機器，徒具其形，實則無法使用，ㄝ足徵被告確實未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原告主張解除契約並請求返還定金，實有理由。
　⒎因被告也明知無法完成系爭機器之交付，故於原告提出解約時，被告也從未抗辯機器已依約交付，竟於臨訟之時信口雌黃機器已交付云云，實無足採：
　⑴復查，依聲證4（即原證4）對話紀錄可知，最遲於民國（下同）112年11月20日起（即締約逾3年後），兩造即已開始洽商解約退款事宜，於112年12月12日，原告員工也謂：「法務這邊基本上可以接受你（即被告董事林柏宏）提出的付款方式跟簽合意解約協議。」可見當時兩造就解除契約一事已有共識。
　⑵後經雙方通話，於12年12月24日，原告員工也謂：「耶誕快樂，再麻煩Hank（即被告董事林柏宏）幫我們如期在週三前發解約協議的草稿mail喔，感謝。」可見兩造當時就解除契約一事已有共識，且草稿已協議由被告出具（原證18）。
　⑶惟其後，原告員工不斷要求被告依照雙方談定的內容，由被告出具解約協議草稿，原告簽署；惟被告董事林柏宏竟惡意已讀不回，拖延許久，原告方不得已發函解約並提起本件訴訟。
二、被告則以下列陳詞置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㈠原告刻意忽略110年9月1日要求被告重新設計製作「自動捲線機」至訴外人吉本公司安裝，且被告業已完成給付義務之事實，故被告並無可歸責事由，是原告主張明顯混淆鈞院視聽，不足採信。
　⒈原告無非係以，被告至訴外人吉本公司安裝之機器看不出有「投料：吊掛機構」、「上料：手臂夾爪」、「繞卷機一台」、「打帶模組」、「下料：滑道堆疊」結構，故主張被告沒有完成交付云云。
　⒉惟查，原告所主張上揭規格被告於110年1月27日經原告指示將報價單規格之機台安裝至訴外人吉本公司，此有被告公司董事林柏宏與原告公司業務王千輔間對話紀錄可證（詳聲證1即被證1），且除對話紀錄外亦有原告公司業務王千輔於1月27日所傳安裝機構完畢後之照片（被證6）及現場照片（被證7），可證原報價單上之品項：「投料：吊掛機構」、「上料：手臂夾爪」、「繞卷機一台」、「打帶模組」、「下料：滑道堆疊」結構業已於110年1月27日安裝完畢。
　⒊嗣後原告因與訴外人吉本公司重新簽約，故於110年9月1日通知被告董事林柏宏將機具取回要求重新設計（被證8），原告公司於111年1月20日以電子郵件要求被告確認重新變更設計之規格，故原本報價單之「自動卷線機」規格變更為：「兩組捲線機構（450mm轉盤*1、300mm轉盤*2）、「人工上下料/自動捲線」、「人工打帶」、「M66專屬氣壓缸」（被證9），因原告公司將「自動捲線機構」規格變更為二組，被告先於111年3月18日交付一組並安裝至訴外人吉本公司完畢後告知原告公司業務王千輔：「週一會過來教育訓練」等語（詳聲證2即被證2），另一組機構則於111年10月27日完成安裝後並通知原告公司業務王千輔（詳聲證3即被證3），然原告公司於112年時告知兩組卷線機構要可分別獨立控制，故被告又於112年6月12日至訴外人吉本公司將另一組機構上安裝控制電腦後告知原告公司業務：「兩台捲線機都已ready」等語（詳聲證4即被證4），以上事實在在足證，被告均按照原告所指示之給付標的物交付，故原告刻意忽略110年9月1日要求被告重新製作「自動捲線機」，且被告業已完成給付義務之事實，是原告所主張被告未依據報價單之規格交付云云，明顯混淆鈞院視聽，不足採信。
　㈡原告雖提出原證5主張被告交付之標的物僅半完成品云云，然原告要求被告交付變更設計後之「捲線機」，且被告業已完成交付此有聲證5附卷可憑，被告亦於112年8月8日在訴外人吉本公司拍攝安裝之二台自動捲線機均已攝影及影片截圖附卷可參（被證10），影片中機器可供操作且地點確實為吉本公司，益證被告業已完成原告要求之給付義務，是原告主張顯非事實，難值採信。
　㈢被告所製作之「自動卷線機」可完成原告要求之卷線功能，此有驗收試車之影片為證並且被告有給原告公司業務，是原告主張被告製作之「自動卷線機」無法完成捲線工作云云，顯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
　⒈原告公司於109年9月30日交付定金後，被告公司即開始製作自動捲線機（下稱系爭機器），安裝前被告於109年12月12日因原告公司及訴外人吉本公司提供最粗的線材做測試，經被告公司測試後，仍可完成自動捲線工作，此有109年12月12日測試影片及截圖可參（被證12、被證13），經原告公司確認後於110年1月27日完成系爭機器安裝（詳聲證一）。
　⒉次查，因原告與訴外人吉本公司重新簽約，故於110年9月1日通知被告董事林柏宏將機具取回要求重新設計（詳被證8），當時被告公司為確認系爭機器可以運作而於110年9月29日再將「自動捲機」可運作之影片以Line傳給原告公司業務，此有被告公司董事林柏宏與原告公司業務王千輔間對話紀錄可證（被證14），可見被告公司製作之「自動捲線機」作動機制確實可以完成自動捲線功能。原告公司於111年1月20日重新確認規格(詳被證9)，被告於111年3月18日再次交付系爭機器至訴外人吉本公司，當時被告即在訴外人吉本公司廠房內測試「自動捲線機」之捲線功能並錄影（被證15、被證16截圖），由111年3月18日之測試影片中「自動捲線機」之捲線功能正常，可完成自動捲線工作，確實符合雙方約定之給付本旨，甚且上開測試影片業已於111年3月18日提供給原告公司（被證17），是原告主張被告製作之系爭機器無法完成捲線工作云云，顯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　
　㈣原告主張被告未完成教育訓練云云，惟查，被告於111年3月18日交付一組自動捲線機並安裝完畢後告知原告公司業務王千輔：「週一會過來教育訓練」等語（詳聲證2即被證2），業如前述，被告確實於111年3月22日至訴外人吉本公司完成教育訓練並且測試機器（即試動作），被告均有告知原告公司業務，此亦有111年3月22日對話紀錄可查（被證11），原告刻意省略被告業已於111年3月22日完成員工教育訓練之事實。
　㈤原告主張被告公司對於解約有共識云云，然原告亦自承被告最後卻並未在解約協議簽名同意，足證本件雙方並無合意解除契約並願意返還定金。
　⒈原告主張被告公司對於解約有共識云云。
　⒉惟查原告與被告雙方雖曾經有協商解約，然協議過程中，原告公司一直以「現在生意上有困難，將來雙方可以繼續合作」等理由要求被告公司合意解約，被告公司對於自己業已依約交付機台，卻仍然要解除契約乙事，十分不解，故不願同意解除契約，而原告亦自承被告最後卻並未在解約協議簽名同意，足證本件雙方並無合意解除契約並願意返還定金，是原告主張被告同意解除契約云云，被告鄭重否認。
三、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被告公司109年8月31日報價單、原告公司112年8月4日嘉北字第000-000號函、112年8月15日台北樂群二路郵局存證信函第424號、原告員工與被告董事林柏宏之LINE對話截圖、系爭設備現況照片、本件自動捲線器需作動之船舶控制線材、船舶控制線實際具備高度應力之影片、吉本公司官方網站之船舶控制線銷售頁面、吉本公司以手動機器將船舶控制線捲線影片、吉本公司商工登記資料、吉本公司於台灣機械網之登記資料、109年8月20日原告提供吉本公司之報價單、109年9月30日原告匯款被告之匯款證明、112年3月31日雙方「吉本二案」群組LINE對話記錄、吉本公司於112年7月28日寄發予原告之律師函、112年9月12日起之雙方「吉本二案」群組LINE對話記錄、被告於112年10月5日、113年2月15日寄發原告之電子郵件及附件解約協議書等件為證，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酌者厥為：㈠被告所為給付是否合乎債之本旨給付？㈡系爭契約是否經兩造合意解除？㈢原告解除系爭契約請求返還定金是否有理由？分述如下：
　㈠被告所為給付是否合乎債之本旨給付？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有明文規定。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 號判例可資參照）。
　 ⒉依原告所提出由被告所出具之報價單所載，原告向被告訂購之自動捲線機規格說明為「自動捲線機-投料：吊掛機構(最大可吊掛30條)，夾持模組可更換，附三款產品的夾持模組-上料：手臂夾爪(不含手臂)，夾持模組可更換，付三款產品的挾持模組-繞捲：繞捲機一台-打帶模組；打帶模組一台-下料：滑道堆疊」，有報價單附卷可參，是被告自應提供符合前開規格之自動捲線機予原告方為符合債之本旨而為給付。
　 ⒊被告固主張原告要求被告交付變更設計後之捲線機，被告業已完成交付，並有被告於112年8月8日在訴外人吉本公司拍攝安裝之二台自動捲線機均已攝影及影片截圖附卷可參，被告業已完成原告要求之給付義務。然查，被告所交付之機器完全沒有辦法進行上揭線材的捲線作業，原告給予被告長達數年時間促其改善，被告亦無法改善，此觀被告所提出之機器照片及112年8月8日在訴外人吉本公司拍攝安裝機器影片，僅能證明被告所提交之機器可以「旋轉」，完全沒有進行任何「捲線」作業，是被告所提出之機器顯然不符報價單所約定之規格。此外，被告公司董事林柏宏更於於原告員工之群組名稱為「吉本二案」之ＬＩＮＥ群組中自承「我希望按照合意解約的合約來走！每個月30號我寄出支票～我都已經願意談無條件解約了損失也是我自己吸收有共識就照合約來走」（參支付命令卷第25頁），是倘若被告有約交付合乎規則說明之自動捲線機，被告有何需同意原告談合意解約之事，是被告所提出之給付無論依原報價單或變更設計後之給付內容，均無從證明其已依債之本旨交付，亦未經原告驗收通過，顯未依債之本旨交付乙情，堪以認定。
　 ㈡系爭契約是否經兩造合意解除？
　　 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１項訂有明文。原告雖主張兩造112年11月20日起即已開始洽商解約退款事宜，於112年12月12日，原告員工也謂：「法務這邊基本上可以接受你（即被告董事林柏宏）提出的付款方式跟簽合意解約協議。」於112年12月24日，原告員工也謂：「耶誕快樂，再麻煩Hank（即被告董事林柏宏）幫我們如期在週三前發解約協議的草稿mail喔，感謝。」等語，而認定兩造當時就解除契約一事已有共識，且草稿已協議由被告出具等語。然查，被告就解約協議事後並未簽署，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兩造就是否合意解除系爭契約顯然僅在協商階段，實難僅以被告有出終止合約協議書草稿予原告即認定兩造間就解除契約已有共識，是兩造對系爭契約解除並未達成合意，應屬無疑。
　 ㈢原告解除系爭契約請求返還定金是否有理由？
　　 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27條、第254條分別訂有明文。次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二、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民法第259條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又定金於契約成立後，已屬於價金之一部，嗣契約解除應依回復原狀規定請求返還（最高法院65年度台上字第1141號裁判要旨參照）。再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所為給付不符合債之本旨，業據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因此於112年8月15日以台北樂群二路郵局存證信函第424號通知被告告解除系爭契約，則系爭契約業因原告解除而消滅，則被告自應返還其所受領之定金399,000元予原告及法定遲延利息，適法有據。
四、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原告399,0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3年3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聲請勘驗傳播控制導線及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本件係依簡易程序而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8條、第389條第1項第3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魏賜琪



